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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同结果报告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同结果报告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许可）：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朝不动产权第0017895、0017896、0017897号]，喻飞熊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产权清晰、合法。

（二）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朝不动产权第0017895、0017896、0017897号]，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规划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用途为办公,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估价对象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为办公用途，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分别采用比较法、收益法求取房地产市场价格。然后比较法中扣减承租人权益。 最后,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估价对象办公用房为已建成房地产，近期有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可选用比较法进行测算。
	是

	收益法
	收益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房地产估价。估价对象商业、地下车库用房为收益性物业。采用收益法能够反映估价对象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办公用房可采用该方法求取。
	是

	成本法
	估价对象商业用房为已建成房地产，期有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故本次未采用成本法进行测算
	否

	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对象商业用房为已建成物业，且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格。
（二）估价的思路

1.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由于估价对象已出租，且租约期较长。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分别计算估价对象租约期内及租约其外的收益价值，并将租约期外房地产价值折现后最终确定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1）计算租约期内房地产收益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V1＝A×{1-[(1/(1+Y)]n1}÷Y

其中：

V1-----收益价值（租赁期内）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1----收益年期（剩余租期）

（2）计算期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

1）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参考估价对象租约情况，同时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对象租约期外房地产价值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2＝A×{1-[(1+g)/(1+Y)]n2}÷(Y-g)

其中：

V2-----收益价值（未折现租赁期外）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租期后第一年）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报酬率

n2--- 收益年期（收益年期—剩余租期）

2）将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折现

V3＝V2/[（1+Y）n1]

（3）确定估价对象收益价值，即:

V＝V1+V3
2.比较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可比实例房地产价格×市场状况调整系数×交易情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调整系数×区位状况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3.将比较法测算结果扣减承租人权益

4.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格。
五、估价测算过程
（一）收益法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出租。
租赁情况说明：
估价对象租赁期限自2020年8月15日至2025年8月14日。租金标准为8334元/月。截至价值时点，剩余租赁期为2.07年。根据估价专业人员现场调查，估价对象类似物业租金为11000元/月，高于合同租金。依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考虑合同租金的影响，因此，本次评估收益法分为两部分，即租赁期内、租赁期外进行计算。
1.租约期内：
（1） 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依前述，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租金为8334元/月,年租金为100000元。空置率0%。
B.押金利息
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估价对象年押金为8000元，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8000×1.5%＝120（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100000+120＝100120（元） 

2）建筑物现值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

	2
	建筑物现值
	78384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
	87%

	1）
	建安费用
	59904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797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662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898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652621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305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2）项产生的利息
	3161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13313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V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90097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3） 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6667
	7%
	年租金收入×费率/（1+5%）

	2）
	维修费
	13515
	1.5%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1176
	0.1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1001
	1%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22359
	——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100120-22359＝77761（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4%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3%，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4.5%。
（3）收益年期（n）
截至价值时点，《租赁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为2.07年。
（4）租约期内收益价值
简述《租赁合同》约定的增长率情况。则有：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A×{1－[(1＋g) ÷(1＋Y)]n}÷（Y－g
）＝150489（元）
2.租约期外：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求取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的租金水平，再根据目前该区域房地产客观涨幅情况推算租期结束后估价对象租金水平。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于该区域的市场租金水平平均为11000元/月，年租金为132000元；根据目前该区域房地产客观年租金及涨幅情况（年增幅约2.5%），推算出租约期外第一年租金收入为138683元/年
，空置率按10%计算。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年租金收入＝138683×(1-10%)＝124815（元）
B.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一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124815÷12×1.5%＝156（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租期结束后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124815+156＝124971（元）
2）建筑物现值
A.建筑物重置价值
同前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为900973元。
B.成新度
截至租约结束时，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83%。
C.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为建筑物重置价值乘以成新率。则有：
建筑物现值＝900973×83%＝747808（元）
3）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8321
	7%
	年租金收入×费率/（1+5%）

	2）
	维修费
	13515
	1.5%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1122
	0.1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1250
	1%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24208
	——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124971-24208＝100763（元）
（2）报酬率（Y）


同上，报酬率为4.5%。
（3）收益年期（n）
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截至租约期结束，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41年
。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15年，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截至租约期结束，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0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短于建筑物剩余经济耐用年限。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此，估价对象租约期外收益年限确定为35.41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北京市近年来的租金水平呈稳中有升趋势。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经市场调查，考虑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2.5%。
（5）租约期外收益价值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A×{1－[(1＋g) ÷ (1＋Y)]n}÷（Y-g）＝2496620（元）
（6）折现价值
上述计算的结果为租约结束时点估价对象的收益价值，需按一定的折现率（报酬率4.5%），将租约结束时的收益价值折现至价值时点，得出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则有：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2496620÷（1+4.5%）2.07＝2279196（元）
3.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且为出让合同未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非住宅房地产。因此，估价对象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加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1）收益期内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
＝150489+2279196

＝2426985
（元）
2）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依据前述计算，估价对象建筑物重置价值为900973元。至收益期结束，按照直线折旧方式计算的成新率为36.6%，成新率较低，无法保障建筑物的正常使用。收益法的使用前提是房地产可获取正常收益，通过正常维护保养，建筑物应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建筑物至收益期结束时的成新率为40%。本次评估取建筑物报酬5.5%。则有：
Vs＝900973×40%÷(1＋5.5%) 37.48＝48447（元）
3）收益价值
收益价值＝2429685+48447＝2478132（元）
收益单价=2478132÷133.12=18616（元/平方米）

（二）比较法

1.选取可比实例并编制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商圈办公用房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交易实例进行比较并编制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见表1）。

案例A：
•项目名称：林奥嘉园 
•交易时间：2023年2月
•市场状况：正常
•用途：办公 

案例A与估价对象所在同一项目。周边办公集聚程度一般，交通位置便捷度较好，周边有较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自然、人文环境较好，案例A所属楼宇总楼层为26层，其位于低楼层；建筑面积为110.36平方米，朝向为南，建筑类型为高层板楼，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于2015年建成，公共部分装修为普通装修，市政基础设施达到六通，内部普通装修，内部装修维护状况较好。结合案例A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其成新率为87%。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56905元/平方米。
案例B：
•项目名称：林奥嘉园 
•交易时间：2022年3月
•市场状况：正常
•用途：办公 

案例B与估价对象所在同一项目。周边办公集聚程度一般，交通位置便捷度较好，周边有较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自然、人文环境较好，案例B所属楼宇总楼层为26层，其位于中楼层；建筑面积为110.36平方米，朝向为南，建筑类型为高层板楼，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于2015年建成，公共部分装修为普通装修，市政基础设施达到六通，内部普通装修，内部装修维护状况较好。结合案例B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其成新率为87%。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50743元/平方米。
案例C：
•项目名称：林奥嘉园 
•交易时间：2023年5月
•市场状况：正常
•用途：办公 

案例C与估价对象所在同一项目。周边办公集聚程度一般，交通位置便捷度较好，周边有较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自然、人文环境较好，案例C所属楼宇总楼层为26层，其位于高楼层；建筑面积为110.36平方米，朝向为南，建筑类型为高层板楼，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于2015年建成，公共部分装修为普通装修，市政基础设施达到六通，内部普通装修，内部装修维护状况较好。结合案例C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其成新率为87%。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59351元/平方米。
（转下页）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image: image5.jpg][image: image1.png]Qraig j Buxim

R

®snnnrad FEEE gworice @)

&
Q st
Q trrEEs
PO, S e Q
# Q
wEREER Q) @arg & ES |
g #
AR Qzans
Qs £
) He5asiE
Qxrin G
TR TR 4

4 B Q iR uﬂgm





	案例照片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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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林奥嘉园
	林奥嘉园
	林奥嘉园
	林奥嘉园

	市场状况
	2023年5月26
日
	2023年5月

	2023年4月

	2023年4月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权益状况
	用途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区位状况
	办公集聚程度
	周边有仰山大厦、天溪园、世纪龙祥嘉园等项目，办公集聚程度一般。
	周边有仰山大厦、天溪园、世纪龙祥嘉园等项目，办公集聚程度一般。
	周边有仰山大厦、天溪园、世纪龙祥嘉园等项目，办公集聚程度一般。
	周边有仰山大厦、天溪园、世纪龙祥嘉园等项目，办公集聚程度一般。

	
	交通便捷度
	周边有专120路、快速公交3号线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并设站，距离地铁5号线北苑路北站约1公里，交通较便捷。
	周边有专120路、快速公交3号线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并设站，距离地铁5号线北苑路北站约1公里，交通较便捷。
	周边有专120路、快速公交3号线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并设站，距离地铁5号线北苑路北站约1公里，交通较便捷。
	周边有专120路、快速公交3号线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并设站，距离地铁5号线北苑路北站约1公里，交通较便捷。

	
	公共配套设施
	周边有林奥city-park购物中心、盒马鲜生、卜蜂莲花等商业项目；有渤海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北京百草园中医医院、航空总医院、奥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配套，有朝阳外国语学校、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力迈中美（国际）学校、亚奥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公共配套设施齐备度较好
	周边有林奥city-park购物中心、盒马鲜生、卜蜂莲花等商业项目；有渤海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北京百草园中医医院、航空总医院、奥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配套，有朝阳外国语学校、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力迈中美（国际）学校、亚奥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公共配套设施齐备度较好
	周边有林奥city-park购物中心、盒马鲜生、卜蜂莲花等商业项目；有渤海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北京百草园中医医院、航空总医院、奥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配套，有朝阳外国语学校、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力迈中美（国际）学校、亚奥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公共配套设施齐备度较好
	周边有林奥city-park购物中心、盒马鲜生、卜蜂莲花等商业项目；有渤海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北京百草园中医医院、航空总医院、奥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配套，有朝阳外国语学校、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力迈中美（国际）学校、亚奥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公共配套设施齐备度较好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七通
	七通
	七通

	
	自然及人文环境
	周边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经藏健康公园、清河等自然人文景观，总体自然人文环境较好。
	周边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经藏健康公园、清河等自然人文景观，总体自然人文环境较好。
	周边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经藏健康公园、清河等自然人文景观，总体自然人文环境较好。
	周边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经藏健康公园、清河等自然人文景观，总体自然人文环境较好。

	
	朝向
	南北
	南
	南
	南

	
	所在楼层/总楼层
	低楼层/26
	低楼层/26
	中楼层/26
	高楼层/26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高层板楼
	高层板楼
	高层板楼
	高层板楼

	
	建筑面积（㎡）
	133.12
	110.36
	110.36
	110.36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公共部分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成新率
	87%
	87%
	87%
	87%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六通
	六通
	六通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2.编制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在各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可比实例交易时间（市场状况）、交易情况、权益状况、区位状况和实物状况等因素调整或修正，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与可比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调整系数或修正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单价（见表2）。
各因素条件指数确定说明如下：
（1）市场状况调整
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23年2季度，案例A、B、C的交易时间分别为2023年1季度、2022年1季度、2023年2季度，根据每季度的房地产情况确定估价对象与可比案例该因素指数分别为100、99、100；
（2）交易情况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情况相同，均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为100。
（3）房地产状况调整
1）权益状况
	权益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用途
	估价对象与交易案例用途均为办公，此项不做修正
	——


（转下页）
2） 区位状况
区位状况等级说明表
	区位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办公集聚程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5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公共配套设施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1

	自然及人文环境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1

	朝向
	南北
	南
	东南
	西南
	东
	2

	楼层
	高楼层
	中楼层
	低楼层
	2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不动产单元号：110105031001GB00470F00140419、0420、0421]复印件，估价对象所属楼宇为总高26层的高层板楼，估价对象所在其6层（低楼层）。案例A、B、C均与估价对象所处楼宇总高层数一致，案例A位于低楼层，案例B位于中楼层，案例C位于高楼层。以估价对象所在楼层为低楼层，总楼层为26层为基准，案例A、B、C的调整系数为100、102、104。

3） 实物状况
实物状况等级说明表
	实物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建筑类型
	多层板楼
	高层板楼
	高层塔楼
	5

	建筑面积（㎡）
	0-30（含）
	30-60（含）
	60-90（含）
	90-120（含）
	120-150（含）
	150以上
	1

	建筑结构
	钢混
	混合
	1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普通装修
	简单装修
	毛坯
	1

	成新率
	100%
	90%（含）-100%
	80%（含）-90%
	70%（含）-80%
	60%（含）-70%
	50%（含）-60%
	2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1

	内部装修
	精装修
	普通装修
	简单装修
	毛坯
	2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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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市场状况
	100
	100
	99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办公聚集程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朝向
	100
	98
	98
	98

	
	楼层
	100
	100
	102
	104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建筑面积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成新率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3. 因素修正及调整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及房地产状况调整，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单价(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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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99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朝向
	100/
	98
	100/
	98
	100/
	98

	
	楼层
	100/
	100
	100/
	102
	100/
	104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56905
	50743
	59351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5866

	51276
	58233


4.估价对象的比较价值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58066+51276+58233）÷3＝55858（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55858×133.12=7435817（元）

（三）扣减承租人权益
估价对象已出租，但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其合同租金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本次评估收益法中已按照租赁合同计算了自价值时点至租赁期结束时的出租人权益价值。因此，本次比较法计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应考虑租赁期内合同租金与市场租金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即需用比较价值扣减承租人权益价值。承租人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通过计算市场租金下的收益价值与合同租金下收益价值的差额计取。计算过程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18949
	（A）+（B）+（C）
	
	

	（A）
	租金收入
	118800
	租金×（1-空置率）
	租金（元/年）
	132000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149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押金方式
	押一

	B
	建筑物现值
	78384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87%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90097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380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7920
	综合税率
	费率（%）
	7

	（B）
	维修费
	1351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17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18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9514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8654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4.5

	
	
	
	
	收益年期(n)
	2.07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1401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33.12


依前述，租约期内合同租金收益价值为150489元，则，
租约期内承租人权益=186548-150489=36059（元）
比较法扣减承租人权益后价值=7435817-36059=7399758（元）
比较法扣减承租人权益后单价=7399758÷133.12=55587（元/平方米）
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估价结果的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大，且比较法选取的可比实例均为成交日期与价值时点相近、价格正常的类似房地产，测算结果较收益法更符合目前市场正常价格水平，可采用加权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故本次评估比较法取权重为80%，收益法取权重为20%，则：

	估价方法
	权重
	单价（元/平方米）

	比较法
	80%
	55587

	收益法
	20%
	18616

	房地产单价（元/平方米）
	48193

	房地产价值（元）
	6415452


（二）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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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收益法
	比较法

	测算结果
	单价
	18616
	55587

	评估价值
	单价
	48193

	
	总价
	6415452

	
	大写金额
	陆佰肆拾壹万伍仟肆佰伍拾贰元整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殊事项说明表

	房屋性质
	商品房
	规划用途
	办公
	现状用途
	办公

	房屋使用状况
	非自用
	建成年代
	2015年（设定）

	土地使用权类型
	出让
	法定最高土地
使用年限
	50年
	土地使用年限
	2011-01-04起2061-01-03止

	法定优先受偿款
（单位：元）
	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 

	
	土地出让金、综合地价款、
房价款
	——； 

	他项权利状况
	抵押权
	——

	
	租约限制
	已出租


附件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函》[（2023）京0105执恢1990号]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相关照片
4. 《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不动产单元号：110105031001GB00470F00140419、0420、0421]复印件

5. 可比实例位置图及外观照片
6. 《现状评估函》复印件
7.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8.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10.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对象及可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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